附件2-2

湘阴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评价类型：项目实施过程评价□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

项目名称      行政大院中央空调运行经费（含电费）                                   

项目单位      湘阴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主管部门          湘阴县政府办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 2022年 3月 20日

                        湘阴县财政局（制）

	一、项 目 基 本 概 况

	项目负责人
	李威
	联系电话
	13786077567

	项目地址
	湘阴县行政大院
	邮  编
	414600

	项目起止时间
	2021年 1月起至2021年 12月止

	计划安排资金

（万元）
	260
	实际到位资金

（万元）
	260
	实际支出

（万元）
	264.58
	结余（万元）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其中：中央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省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市财政
	

	县市区财政
	260
	县市区财政
	260
	县市区财政
	264.58
	县市区财政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二、项目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中央空调运行经费
	194.40万元
	2月2#29#、4月13#、8月7#、9月13#、11月21#、12月16#22#24#
	

	电费
	70.18万元
	4月3#、6月19#、7月11#、8月28#、9月11#、10月11#、11月19#、12月38#
	使用专项资金预付电费款70.18万元，实际产生电费75.59万元（附科目明细表）

	
	
	
	

	
	
	
	

	
	
	
	

	支出合计
	264.58
	
	

	三、项目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确保行政大院中央空调和各项用电设备正常运行
	已完成

	项目绩效定量目标（指标）及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指标（目标）值
	实际完成值

	
	项目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加强空调维护及用电设备管理
	加强维保，定时检查
	100%

	
	
	质量指标
	确保中央空调及电力设备正常运行
	确保正常运行
	100%

	
	
	时效指标
	按规定时间完成
	2021年12月
	100%

	
	
	成本指标
	财政预算拨款指标内完成
	260万元
	100%

	
	项目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节约能源资源
	节约能源消耗量
	100%

	
	
	社会效益

指标
	确保干职工工作环境好
	保证工作环境舒适
	100%

	
	
	生态效益

指标
	确保使用清洁能源
	实现使用清洁能源
	100%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影响力好，干职工满意
	持续有效，影响力好
	100%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李威
	主任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心
	

	钟文
	副主任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徐青
	会计
	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项目单位意见：

                                                项目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主管部门意见：

                                                主管部门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科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徐青                       联系电话：15074074616
	五、评价报告综述（文字部分）
（一）项目基本概况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电费属于经常性、延续性项目，主要用于中央空调日常维护并保证中央空调运行所需燃料、电力正常供应。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行政办公大楼中央空调经费所需资金由财政安排落实到位，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严格按照项目预算支付。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经费按实际运行时间支付，电费按月支付；机关事务服务中心为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工作，根据国家有关财务管理法规制度和有关规定，结合中心实际情况，制定严格的财务管理制度并设立监督管理领导小组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管理。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行政大楼中央空调项目中心根据县政府办公会议2011年第42次会议要求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项目的设立，事前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认证、风险评估、集体决策，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加派专人在项目施工期间进行必要的质量检查、验收等必须的控制措施。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项目属于财政正常年度预算主要用于确保行政大楼全体干职工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针对此中心成立了专门的领导工作小组，设立专人管理各项工作，加强财务监督确保不出现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2021年年度绩效目标全部完成。
（五）项目主要绩效情况分析

1、项目的经济性分析。
（1）项目成本（预算）控制情况；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中心主要选择多家单位进行比较，看谁的影响面广、价格又相对便宜，中心就和谁签订合同，以降低项目成本。通过成本比较的方式，对项目成本进行控制，有效节约了成本。
（2）项目成本（预算）节约情况。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项目全年预算资金由2020年的300万元缩减至260万元，有效的执行了厉行节约的文件精神。年度收支严格按照预算执行。
2、项目的效率性分析。
（1）项目的实施进度；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属于财政正常年度预算项目，到2021年底已完成全部工作目标。
3、项目的效益性分析。
（1）项目预期目标完成程度。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项目预期目标2021年已完成，2021年度财政收支较上年度节约40万元整。
（2）项目实施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项目加强了财政资金监管工作，确保了行政大楼工作人员良好的日常工作、生活环境。
     4、项目的可持续性分析。
行政大楼空调运行维护费及电费项目财政按合同拨付经费,对财政资金实施全过程监督。
（六）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和建议

由于绩效自评是一项开展时间不算太久的工作任务，项目支出运行实践经验还欠缺，我处相关人员配备还显不足，相关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七）附件

科目明细表（电费）、项目明细表



